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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7]申請專利範圍
1.　一種寵物洗毛精，其成份至少包含由第一部份、第二部份以及第三部份所組成，使成份
合計量成為 100%質量；且該寵物洗毛精由以下步驟組合製造：(1)該第一部分：將寵物
洗毛精的質量比 0.1-10%的輔保濕劑、0.5-10%的保濕劑、0.1-2%的香精、及 0.03-0.3%的
抑菌劑在常溫下混合以形成一第一溶液；(2)該第二部分：將寵物洗毛精的質量比 0.5-10%
的調理劑與 63%的水混合且加熱攪拌以形成一第二溶液；(3)該第三部分：將寵物洗毛精
的質量比 5-20%的主表面活性劑、5-10%的輔表面活性劑、1-10%的調理劑、0.5-3%的柔
軟劑、0.01-0.2%的離子封鎖劑、及 0.1-2%的珠光劑加入上述第二溶液中混合且加熱至
65-80℃而形成一第三溶液，該主表面活性劑包含月桂(基)醚硫酸鈉陰離子界面活性劑與
月桂(基)銨硫酸陰離子界面活性劑，該輔表面活性劑包含椰脂醯胺丙基甜菜鹼內鹽兩性
界面活性劑；及(4)將上述第三溶液降溫且與上述第一溶液混合，再加入 pH值調節劑，
以調整 pH值至 6.25±0.25而得該寵物洗毛精。

2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主表面活性劑包含 15%的月桂(基)醚硫
酸鈉陰離子界面活性劑與 4%的月桂(基)銨硫酸陰離子界面活性劑， 該輔表面活性劑包含
6%的椰脂醯胺丙基甜菜鹼內鹽兩性界面活性劑，該第三溶液中的調理劑包含 3%的聚季
銨-7，該柔軟劑包含 2%的棕櫚醯胺丙基三甲基氯化胺，該離子封鎖劑包含 0.05%的二鈉
乙二烯二胺四乙酸，該第三溶液在與該第一溶液混合之前係先降溫至約 40℃。

3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輔保濕劑包含 2%的甘油，該主保濕劑
包含 2%的月桂基羥丙基水解麥蛋白二甲基銨，該第二溶液中的調理劑包含 0.5%的聚季
銨-10。

4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 pH值調節劑為三乙醇胺、氫氧化鈉或
其他等效物，其質量範圍為適量。

5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柔軟劑為棕櫚醯胺丙基三甲基氯化胺或
其他等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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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棕櫚醯胺丙基三甲基氯化胺之質量範圍
以 2%為較佳。

7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珠光劑為乙二醇硬脂酸酯、單磷酸腺苷
硬脂酸酰胺、二硬脂酸乙二醇酯、乙二醇單硬脂酸酯或其他等效物。

8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香精為薰衣草萃取物或其他等效物，或
其混合物。

9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寵物洗毛精，其中該抑菌劑為重氮碄啶尿素、對羥基苯甲酸
甲酯、對羥基苯甲酸丙酯、丙二醇或其他等效物。

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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